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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百貨集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2017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 ： 2017 年 6 月 20 日 （ 星 期 二 ） 上 午 9 時 整  

地 點：台 北 市 大 安 區 建 國 南 路 二 段 231 號（ 文 化 大 學 推 廣 建 國 本 部 國 際 會 議

廳 ）  

出 席 ： 親 自 出 席 股 數 共 計 135,572,675 股 （ 含 以 電 子 投 票 行 使 表 決 股 數

2,552 ,675 股 ） ， 占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 扣 除 公 司 法 第 一 七 九 條 規

定 無 表 決 權 之 股 數 後 ） 182,879 ,000 股 之 74.13%。  

出 席 董 事 ： 郭 人 豪 、 黃 清 海 、 李 成 濟 、 張 進 國 、 余 瑞 春  

 

主 席 ： 郭 人 豪                             紀 錄 ： 洪 偉 凱  

 

一 、  主 席 致 詞 ： 略 。  

二 、  報 告 事 項  

第 一 案 ： 2016 年 度 營 業 報 告 書 。 （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  

第 二 案 ： 審 計 委 員 會 查 核 2016 年 度 決 算 表 冊 報 告 。 （ 請 參 閱 附 件 二 ） 

第 三 案：2016 年 度 員 工 與 董 事 酬 勞 分 配 情 形 報 告。（ 請 參 閱 議 事 手 冊 ） 

第 四 案 ： 訂 定 「 第 六 次 公 司 買 回 股 份 轉 讓 員 工 辦 法 」 報 告 。 （ 請 參 閱

議 事 手 冊 ）  

第 五 案 ： 公 司 買 回 庫 藏 股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 （ 請 參 閱 議 事 手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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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承 認 事 項  

第 一 案 ： 2016 年 度 營 業 報 告 書 及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案 。  

董 事 會 提 案  

說   明 ：  

一 、  本 公 司 2016 年 度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業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並 經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張 淑 瑩 、 賴 麗 真 會 計 師 查 核 竣

事，併 同 營 業 報 告 書 送 交 審 計 委 員 會 查 核，出 具 書 面 查 核 報

告 書 在 案 。  

二 、  營 業 報 告 書，請 參 閱 附 件 一，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 合 併 綜 合 損 益 表 、 合 併 權 益 變 動 表 與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 請 參 閱 附 件 三 。  

三 、  謹 提 請   承 認 。  

發 言 紀 要 ：  

出 席 證 號 9908001： 公 司 要 開 源 、 節 流 增 加 稅 後 損 益 。 開 源 ： 增 加 網

購 業 務 ； 節 流 ： 合 併 各 分 公 司 為 直 營 ， 以 節 省 營

業 費 用 。  

以 上 由 主 席 予 以 說 明 及 答覆， 並裁示以 董 事 會 所 提 議 案 表 決 。  

決   議 ： 經 投 票 表 決 ， 本 案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總 權 數 120,188 ,675 權 ，贊

成 權 數 117,570 ,393 權，占 表 決 總 權 數 97.82％（其中以 電 子

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2,418 ,393 權 ）；反對權 數 125,036 權（其

中以 電 子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125,036 權 ） ； 無效權 數 0 權 ；

棄權 /未投 票 權 數 2,493,246 權 （其中含 電 子 投 票棄權 權 數

9,246 權 ） ， 本 案照案 承 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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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 ： 2016 年 度盈餘分 配 案 。  

董 事 會 提 案  

說   明 ：  

一 、  本 公 司 2016 年 度 稅 後淨利為新台幣 310,419,665元，擬依公

司章程發放股利。  

二 、  本 公 司 2016 年 度盈餘分 配 表如下。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盈餘分配表 

2016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2015 年期末未分配盈餘 2,607,442,072 

2016 年度稅後淨利 310,419,665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1,041,967) 

減：2016 年註銷庫藏股 (60,905,869) 

2016 年可供分配盈餘 2,825,913,901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1元） 
182,879,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643,034,901 

註一：2016 年度盈餘分配股東現金股利，俟股東常會承認後，授權董事會另

訂除息基準日及相關發放事宜，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配發至元

為止，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其他收入項下。 

註二：本次現金股利依本公司 2017 年 4 月 22 日流通在外股數 182,879,000

股計算，嗣後如因本公司買回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或可轉換公司

債轉換為普通股及增資等，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比率

因此發生變動，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董事長：郭人豪 經理人：黃清海 會計主管：李敏芳 

三 、  謹 提 請   承 認 。  

決   議 ： 經 投 票 表 決 ， 本 案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總 權 數 120,188 ,675 權 ，贊

成 權 數 117,569 ,393 權，占 表 決 總 權 數 97.82％（其中以 電 子

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2,417 ,393 權 ）；反對權 數 126,036 權（其

中以 電 子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126,036 權 ） ； 無效權 數 0 權 ；

棄權 /未投 票 權 數 2,493,246 權 （其中含 電 子 投 票棄權 權 數

9,246 權 ） ， 本 案照案 承 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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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討論事 項  

第 一 案 ：修訂 本 公 司 「 公 司章程」 部 分 條 文 案 。  

董 事 會 提 案  

說   明 ：  

一 、  配 合近期 法令修訂 及因應公 司實務運作，擬修訂 本 公 司「 公

司章程」 部 分 條 文 。  

二 、  修訂 條 文中英文對照表 ， 請 參 閱 附 件 四  

三 、  謹 提 請   討論。  

決   議 ： 經 投 票 表 決 ， 本 案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總 權 數 120,188 ,675 權 ，贊

成 權 數 117,557 ,393 權，占 表 決 總 權 數 97.81％（其中以 電 子

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2,405 ,393 權 ）；反對權 數 138,036 權（其

中以 電 子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138,036 權 ） ； 無效權 數 0 權 ；

棄權 /未投 票 權 數 2,493,246 權 （其中含 電 子 投 票棄權 權 數

9,246 權 ） ， 本 案照案 通 過 。  

 

第 二 案 ：修訂 本 公 司 「取得與處分 資 產處理程序」 部 分 條 文 案 。  

董 事 會 提 案  

說   明 ：  

一 、  配 合「 公 開 發 行 公 司取得或處分 資 產處理準則」部 分 條 文修

訂 ，擬修訂 本 公 司 「取得或處分 資 產處理程序」 。  

二 、  修訂 條 文對照表 ， 請 參 閱 附 件 五  

三 、  謹 提 請   討論。  

決   議 ： 經 投 票 表 決 ， 本 案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總 權 數 120,188 ,675 權 ，贊

成 權 數 117,557 ,393 權，占 表 決 總 權 數 97.81％（其中以 電 子

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2,405 ,393 權 ）；反對權 數 138,036 權（其

中以 電 子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138,036 權 ） ； 無效權 數 0 權 ；

棄權 /未投 票 權 數 2,493,246 權 （其中含 電 子 投 票棄權 權 數

9,246 權 ） ， 本 案照案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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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 ：修訂 本 公 司 「 董 事選舉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案 。  

董 事 會 提 案  

說   明 ：  

一 、  配 合「 公 司治理評鑑制度 」，擬修訂 本 公 司「 董 事選舉辦 法 」。 

二 、  修訂 條 文對照表 ， 請 參 閱 附 件 六  

三 、  謹 提 請   討論。  

決   議 ： 經 投 票 表 決 ， 本 案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總 權 數 120,188 ,675 權 ，贊

成 權 數 117,557 ,393 權，占 表 決 總 權 數 97.81％（其中以 電 子

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2,405 ,393 權 ）；反對權 數 138,036 權（其

中以 電 子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138,036 權 ） ； 無效權 數 0 權 ；

棄權 /未投 票 權 數 2,493,246 權 （其中含 電 子 投 票棄權 權 數

9,246 權 ） ， 本 案照案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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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選舉事 項  

案   由 ： 董 事全面改選案 。  

董 事 會 提 案  

說  明： 

一 、  本 公 司 本屆董 事任期至 2017 年 6 月 26 日 期滿，擬於本 次

股 東 常 會依法全面改選。  

二 、  配 合 本 公 司章程規 定，本 次應選任董 事 七 席（其中三 席 為獨

立董 事 ） ，任期 三 年 。  

三 、  新任董 事於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 三 年，自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止。  

四 、  本 公 司獨立董 事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股 東應就獨立董 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 。  

五 、  獨立董 事候選人名單業 經 2017 年 5 月 9 日 董 事 會 審 查 通

過 ，相關資料如下：  

序 號  姓 名  持 股 數  主 要 學 (經 )歷  

1  帖 敬 之  0 股  

學 歷 ： 輔 仁 大 學 物 理 系  

經 歷 ：  

英 之 傑 保 險 經 紀 人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澳 商 安 盛 國 衛 人 壽 台 灣 分 公 司 總 經 理  

嘉 倫 帝 保 險 經 紀 人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倍 安 保 險 經 紀 人 有 限 公 司 簽 署 人  

安 心 保 險 經 紀 人 有 限 公 司 簽 署 人  

現 職 ：  

安 心 保 險 經 紀 人 有 限 公 司 簽 署 人  

2  

Ye e  

Swe e  

Cho on  

余 瑞 春  

0 股  

學 歷 ： Un i v e r s i t y  o f  Wa l e s  Newpo r t ,  UK.  

經 歷 ：  

Membe r  o f  th e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Cha r t e r e d  C e r t i f i e d  

A c c o un t an t s ,  UK.  

R ed i f f u s i o n  g r o up  o f  c ompan i e s ,  Ex e c u t i v e  d i r e c t o r .  

現 職 ：  

Grand  O c e an  R e t a i l  G r o up  L t d .   

I n d e p end en t  non - e x e cu t i v e  D i r e c t o r  Cha i rman  o f  t h e  Aud i t  

C ommi t t e e  

3  江 淑 惠  0 股  

學 歷 ： 淡 江 大 學 教 資 系  

經 歷 ：  

香 港 精 訊 公 關 (Ma r y  Ch i ang  As s o c i a t e s  Hong  Kong )台 灣 分

公 司 總 經 理  

鈞 霈 公 關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 上 海 、 北 京 三 地 公 司 執 行 長  

現 職 ：  

鈞 霈 公 關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 上 海 、 北 京 三 地 公 司 執 行 長  

六 、  謹 提 請   選舉。  

 

 



 

 7

董 事當選名單如下：  

身 分 別  
戶 號 或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編 號  
戶 名 或 姓 名  得 票 權 數  

董 事  A1244 * * * * *  郭 人 豪  137 , 042 , 000 

董 事  5452  
益 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黃 清 海  
133 , 847 , 000  

董 事  19570 * * * * *  
L e e  S eng  Chay  

李 成 濟  
130 , 190 , 000  

董 事  152  
F i r s t  S t e amsh i p  S .A .  

代 表 人 ： 張 進 國  
127 , 152 , 000  

獨 立  

董 事  
19510 * * * * *  

Y e e  Swe e  Cho on  

余 瑞 春  
94 , 595 , 592  

獨 立  

董 事  
A1023 * * * * *  帖 敬 之  94 , 192 , 544  

獨 立  

董 事  
A2203 * * * * *  江 淑 惠  93 , 831 ,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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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其他議 案  

案   由 ：解除新任董 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董 事 會 提 案  

說  明： 

一 、  本 公 司新任之 董 事 及其代表 人如有 投 資或經 營其他與 本 公

司 營 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 司 並擔任董 事 之 行 為，在 無 損 及

本 公 司利益 之前提下，爰依中華民國 公 司 法 第 209 條 及 本

公 司章程規 定，擬提 請 股 東 會解除 本 次新選任之 董 事 及其代

表 人競業禁止之 限制。  

二 、  謹 提 請   討論。  

新任董 事解除競業內容如下：  

姓 名  兼 任 公 司 名 稱  擔 任 職 務  

郭 人 豪  

益 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總 經 理  

薪 昇 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總 經 理  

Grand  O c e an  R e t a i l  G r o up  L im i t e d  董 事 長  

Grand  C i t i  L im i t e d  董 事 長  

F i r s t  S t e amsh i p  S .A .  董 事 長  

益 鑫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益 陽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Ahead  Cap i t a l  L im i t e d 、 Med i a  A s s e t s  

G l o ba l  L im i t e d 、 He r i t ag e  R i c h e s  

L im i t e d 、 F i r s t  Ma r in e r  Ho l d i ng  

L im i t e d、 F i r s t  Ma r in e r  Cap i t a l  L im i t e d、

Mo rgan  F in an c e  L im i t e d 、 Mo r t on  

S e c u r i t i e s  L im i t e d 、 Ma r in e r  Cap i t a l  

L im i t e d、 友 成 融 資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黃清海 

上海聯合水泥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總經理 

同方康泰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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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兼 任 公 司 名 稱  擔 任 職 務  

Grand Citi Limited 董事 

大洋百貨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蘇州大洋百貨有限公司 董事長 

南京大洋、福州中程大洋、泉州大洋、武漢中山大

洋、武漢光谷大洋、武漢龍陽大洋、福州大洋、福

州大洋天地、湘潭大洋、重慶光谷大洋、衡陽大洋、

宜昌大洋、南京大洋百貨合肥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First Steamship S.A. 

法人董事代表人 

張進國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董事 

大洋百貨集團有限公司 副總裁 

李成濟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 風控長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董事、風控長 

大洋百貨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友成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董事長 

帖敬之 

安心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簽署人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獨立董事 

余瑞春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獨立董事 

江淑惠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獨立董事 

鈞霈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上海鈞珮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北京鈞霈國際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決   議 ： 經 投 票 表 決 ， 本 案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總 權 數 120,188 ,675 權 ，贊

成 權 數 115,903 ,382 權，占 表 決 總 權 數 96.43％（其中以 電 子

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751,382 權 ）；反對權 數 1,503,033 權（其

中以 電 子方式行 使 表 決 權 數 1,503 ,033 權 ）；無效權 數 0 權 ；

棄權 /未投 票 權 數 2,782,260 權 （其中含 電 子 投 票棄權 權 數

298,260 權 ） ， 本 案照案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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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臨時 動 議 ：（ 股 東 提問及 發 言內容暨公 司 之 答覆： 略 。 ）  

 

八、  散會 ： 同 日 上 午 9 時 42 分 。  

（ 本 次 股 東 常 會 議 事 錄 謹載明 會 議 進 行 要旨， 會 議 進 行內容仍以 會 議

影音紀 錄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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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回顧 2016 年，全球經濟復甦欲振乏力，主要原因在於美、日、歐洲等已開發國家表現未

如預期，新興市場成長動能放緩等因素影響，加上 6 月英國脫歐公投過關帶來的不確定性，

衝擊了金融市場及全球的貿易，影響了消費者與投資人信心。2016 年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

非典型政治人物川普以「美國優先」、「美國第一」政策主張贏得大選，川普上任後兌現主張

停止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貿易保護主義興起，且 2017 年義大利大選、法國總統

大選與德國大選等影響，經濟不確定性與政治可能出現黑天鵝事件將是影響 2017 年世界經濟

局勢重要關鍵。 

大洋百貨為主要設立於中國二、三線城市的百貨公司，為純中國內需導向之企業，中國

經濟發展狀況與願景對公司有著顯著的影響力。 

2016 年中國國內 GDP 為人民幣 744,127 億元，同比增長 6.7%，較 2016 年同比下降 0.2%，

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332,316 億元，同比增長了 9.6%。雖然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已逐漸成

為長遠趨勢，不過單就成長率而言，與全球其他主要國相較仍處於相對高的水準。2016 年前

3 季中國經濟成長率均為 6.7%，在結構上服務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額比重來到 52.8%，較 2015

年同期增加 1.6 個百分點；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成長貢獻率為 71.0%，較 2015 年同期增

加 13.3 個百分點。顯示官方推動結構調整政策持續發酵，整體經濟結構走向符合中國官方預

期的目標。 

中國實體零售業目前的困境，一方面來市場需求放緩、成本上升、電商衝擊等外部挑戦，

另一方面也在於不能即時根據消費市場變化做出調整。整個中國實體零售業在 2017 年將有四

大變革方向：一、消費升級帶動零售業新一輪洗牌；二、商業市場變化帶動線上線下融合；

三、科技發展帶動零售業年輕化；四、精細化營運實現經營模式創新。網路零售業經過幾年

高度成長，逐漸回歸正常，電商存量市場逐步被開發完畢，在阿裡巴巴入主銀泰、蘇寧與京

東投資永輝、沃爾瑪入股京東，京東吞併 1號店，沃爾瑪又戰略投資生鮮商超 O2O平臺新達

達，螞蟻金服入股百勝等，新的線上線下企業合作已經逐漸在中國零售業市場成型，電商與

實體上月互鬥了幾年後發現，誰也無法取代誰，彼此之間的優勢不再是自己，而是對方。在

這大趨勢之下，大洋百貨於 2016 年洞察趨勢，因應潮流，積極拓展與電商結盟，提出「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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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占領數據百貨制高點、改革創新引領時尚消費新潮流」，取得良好的進展，2017 年將以

「事是人為、開拓時尚智能消費市場，眾志成城、實現業績逆勢持續成長」為主軸，大步向

前。 

1、 2016 年度營業結果： 

本集團 2016 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為新台幣 6,400,147千元，較 2015 年度

7,235,133千元降低 11.54%；2016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307,718千元，較 2015 年

度的 320,913千元降低 4.11%；2016 年度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1.65 元。 

2、 2016 年度發展狀況： 

2016 年中國百貨零售行業普遍表現不佳，整體營運環境受中國商業房地產市場大

量供給造成商圈惡行競爭及電子商務低價搶市；人流金流接受外部威脅，經營環境日

漸艱困，惟公司已於三年前陸續汰除不良店，並持續調整內部體質，致力於本業獲利

之改善。 

（1） 公司福州、武漢、蘇州、合肥各地共 6間門店營業受地鐵工程圍檔影響，商圈人

流受阻，業績衰退。集團除宜昌、南二、合肥等門店外，其餘大部分門店硬體系

統老舊，品牌升級滯後，結算系統過時，顧客不斷減少，業績一再下降。自 2015

年 6 月 A 股大股災以來，中國實體經濟受到重創，消費行業也不能倖免，集團業

績進入衰退期。 

（2） 集團在忍受業績下滑的痛苦同時，積蓄正能量，消除負能量，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發起戰略上的反攻，充分利用 O2O，全新的企劃方案，調改升級後的新氛圍。

還有福一店大門打開，武三店的地鐵通車等契機，將集團第四季度業績扭轉為成

長。 

（3） 按照年初確定的主題“二次創業 佔領資料百貨制高點 改革創新 引領時尚消費

新潮流”，集團管理層按照股東和董事會要求，以超常規的精神投入工作力求扭

轉被動局面使大洋百貨從行業中脫穎而出，我們始終圍繞著大資料和調改升級兩

條主線加以佈局。集團各門店全年展開了大規模的改革升級調整，其中武漢一店

按照宜昌店的成功經驗，以百貨購物中心化、時尚化為調整方向，將中島邊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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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賣場場景升級，完成了 400多個專櫃的升級改造，引領中山路商圈時尚潮流，

為顧客提供更加優美的環境。 

（4） 集團成立 O2O事業部，擁抱大資料，開發消費智慧新模式，力爭成為百貨行業領

頭軍，大力拓展移動支付業務，實現單櫃收銀，減少 35%收銀人員成本。目前移

動支付功能有：QQ 錢包、支付寶、微信支付、百度錢包、Apple Pay、京東錢包、

美團、大眾點評、京東金融等，集團攜手美團和大眾點評，全管道發力；同時集

團和滴滴打車、京東錢包、貓眼等合作為洋粉們提供更多優惠，達到聚客、惠客、

促銷等目的。 

（5） 開展創新的企劃活動，注重互動體驗和新潮，各門店採用服裝秀、名車展、行業

協會、品牌商、銀行、影視機構、明星、網紅、書畫家等互動造勢，還有各種讓

顧客參與的吃、喝、玩、樂、唱、親子、秀恩愛活動、聯歡微信粉絲等等克服了

傳統活動呆板、生硬、單向不足。 

（6） 增加 VIP 會員黏著度，提高優質客戶回購率；第四季度開通了電子會員管道，利

用大資料分析客戶消費習性，提供合適的品牌配置及促銷方案，鞏固核心顧客

群，落實客戶服務。 

（7） 完善內部管理，有效控制費用支出，落實預算的執行，增強企業績營績效。 

3、 2017 年度經營策略與業務目標： 

2017 年公司將以「事是人為、開拓時尚智能消費市場，眾志成城、實現業績逆勢

持續成長」為主軸，深化改革，積極開展下列工作： 

（1） 2017 年集團繼續調改升級、引領時尚、改造老舊設備、提升門店外立面顏值、

優化門店時尚設計與商品陳列方式、增加吃喝玩樂特殊業態、引入各式各樣新

潮化妝品，創意裝修設計標準、場景升級，做有溫度的百貨，比競爭對手更懂

消費者。 

（2） 重點門店調整，福州一店、南京一口店繼完成外立面改造後，2017 年將對全館

整體進行改造，百貨購物中心化為本次改造的主軸，賣場整體天、地改造，優

化動線，增設顧客休息區、母嬰室，全面提升店面的顏值，重新佈局招商業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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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餐飲、娛樂業態比例，力求打造集吃、喝、玩、樂、購多元化體驗式購物

場所，改變現狀中的經營困難點。 

（3） 找准突破口以點帶面，打造強勢部類，提升核心競爭力，加快優質品牌、潮流

品牌、網紅品牌的招商引進，加強武 1店、武 2店一線化妝品的引入。 

（4） 繼續開展創新的企劃活動，注重互動體驗和新潮，從場景打造，內容構建，突

出競爭導向，善於跨界、借勢、整合行銷，帶動顧客的進店率、消費率，利用

大數據精准分析顧客消費習慣，為客戶帶來展新的消費體驗。 

（5） 利用自媒體微博、微信等粉絲群持續推廣電子會員及行銷活動，並探索新互聯

網會員互動服務，包括拓展各種服務增值專案，加深洋粉的喜愛度、忠誠度，

利用大資料分析會員的消費習慣，精准推送行銷方案。 

（6） 持續提升公司軟體及硬體；提升教育培訓內容，落實客戶服務，將心比心，為

客戶提供貼心的消費環境。 

（7） 2017 年集團精心籌備招商 2 家新店開業，十堰大洋摩登購物中心、淡水天安大

洋生活薈。十堰大洋摩登購物中心營業面積 5萬多平方，為大洋集團自有物業,

市場定位為引領時尚消費新潮流,打造集購物、休閒、美食、娛樂為一體的情景

化購物中心,專案計畫第四季度開業；淡水天安大洋生活薈總計面積近 3萬平

方；外廣場約 6000 平方，市場定位為社區型主題購物中心專案計畫底四季度開

業，期待這 2 個以購物中心模式的專案能為集團帶來貢獻！ 

（8） 降低公司非主營業務，經營反璞歸真，逐步落實傳統百貨之升級改革，專注提

升客戶服務，完善內部控管，確保公司經營效益。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董事長：郭人豪 

 

總經理：黃清海 

 

主辦會計：俞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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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西元 2016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等，其中合併

財務報表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瑩會計師及賴麗真會計師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

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上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2017 年股東常會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余瑞春 

 

西 元 2 0 1 7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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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 

條號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 86 條 除適用法令另有規定外，董事會

應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之訴訟或

非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購本公

司股份通知書副本與相關書件

後十五日內，對建議股東接受或

反對收購作成決議，並以適用法

令許可方式公告下列事項： 

(1) 董事及任何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自己及直接或間接以他人名

義，目前持有之股份種類和

數量； 

(2) 董事會應就本次公開收購人

身分與財務狀況、收購條件

公平性，及收購資金來源合

理性之查證情形，對其股東

提供建議，並應載明董事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其所

持理由對股東就本次收購之

建議，其應載明持反對意見

之各董事姓名及其所持理

由； 

(3) 本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

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

及變化內容；和 

(4) 董事或任何持股超過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之股

東，直接或間接以他人名

義，持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

係企業之股份種類、數量及

其金額。 

董事會應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之

訴訟或非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

購本公司股份通知書副本與相

關書件後十日內，對建議股東接

受或反對收購作成決議，並以適

用法令許可方式公告下列事項： 

(1) 董事及任何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自己及直接或間接以他人名

義，目前持有之股份種類和

數量； 

(2) 對股東就本次收購之建議，

其應載明持反對意見之各董

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3) 本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

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

及變化內容；和 

(4) 董事或任何持股超過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之股

東，直接或間接以他人名

義，持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

係企業之股份種類、數量及

其金額。 

配合〈公開收

購公開發行

公司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

第 14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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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Chart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ARTICLES 

NO.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PROPOSED REVISION)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IGINAL) 

EXPLANATIONS 

86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aw, T the 

Board shall, within fifteen (15) 

calendar days after receipt of a 

copy of the notice by the Company or 

the Company’s Litigious or 

Non-Litigious Agent of a public 

tender offer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purchase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solve to recommend 

the Members to either accept or 

object the tender offer purchase, 

and shall disclose the following by 

way of public announcement in any 

manner permitted under Applicable 

Law: 

(1) the type and number of shares 

currently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y Membe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ehalf of another, with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2) the recommendation made by the 

Board based on it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dentify and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tender offeror, 

fairness of the tender offer 

conditions, and validity of funding 

sources to the Members on such 

tender offer purchase, where in the 

names opinions and reasons of every 
consenting and objecting 

Director(s) shall be indicated; 

(3) whether there were major 

changes to the Company’s financial 

conditions after the delivery of 

its most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 contents of 

such changes; and 

(4) the type, number and amount of 

shares of the offero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ehalf of another, by 

the Directors or any Member holding 

over ten percent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The Board shall, within ten (10) 

calendar days after receipt of a 

copy of the notice by the Company or 

the Company’s Litigious or 

Non-Litigious Agent of a public 

tender offer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purchase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solve to recommend 

the Members to either accept or 

object the tender offer purchase, 

and shall disclose the following by 

way of public announcement in any 

manner permitted under Applicable 

Law: 

(1) the type and number of shares 

currently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y Membe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ehalf of another, with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2) the recommendation made to the 

Members on such tender offer 

purchase, where in the names and 

reasons of every objecting 

Director(s) shall be indicated; 

(3) whether there were major 

changes to the Company’s financial 

conditions after the delivery of 

its most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 contents of 

such changes; and 

(4) the type, number and amount of 

shares of the offero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ehalf of another, by 

the Directors or any Member holding 

over ten percent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Revised per 

Article 14 of 

" 
Regulations 

Governing 

Public 

Tender 

Offers for 

Securities 

of Public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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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依上市地規定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算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

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中華民國境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

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或於中華民國境內初

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股公

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第九條 

依上市地規定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算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

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中華民國境內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

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

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申

購或贖回中華民國境內貨幣市場

基金。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5. 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不動產，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配合主管

機關修訂

「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

準則」部

分條文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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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購或買回中華民國境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上市地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

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

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

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

少保存五年。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上市地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

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

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

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

少保存五年。 

 

 

第十一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

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

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第十一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

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

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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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份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上市地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

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

意見書。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份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上市地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

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

意見書。 

第十三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

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上市地國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第十三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

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上市地國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第十七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中華民國境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

應提交下列資料，並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且提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一、取得或處份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八條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

關資料。 

第十七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贖回中華民國境內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提交下列資料，並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且提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份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八條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

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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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

與董事會通過部份免再計入。 

前項決議程序得依本處理程序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七

條第一項第三款，授權董事長於新台幣

三億元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依第一項規定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份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若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

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

與董事會通過部份免再計入。 

前項決議程序得依本處理程序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七

條第一項第三款，授權董事長於新台幣

三億元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依第一項規定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份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若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

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

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

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

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

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

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

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

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

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

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

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

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

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

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

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

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

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

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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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

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

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

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

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

日期。 

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

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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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公司章程

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

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

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

權相同時，由得權相同者抽籤決

定之，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

籤。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

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

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

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

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

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

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

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

法律、會計、產業、財務、

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

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

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公司章程

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

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

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

權相同時，由得權相同者抽籤決

定之，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

籤。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

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

屬關係。 

配合公司

治理評鑑

制度,增訂

條文 

 


